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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全面分析、认真总结在全球系统性风险增加、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背景下，其核心是将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总结为世界各国既有挑战又高度融合的“休戚与

共”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价值目标的先进性，能够引领国际法

治变革。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特定时空条件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际法治观念应运而生，可

以为国际法治变革突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困局提供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完备，充分彰显了时代特征，体现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价值取向，为

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奠定了理论基

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明确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其发挥

作用的重要途径就是要从理念向法律规则转型。深入研究国际法规则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终为理念向国际法规则转型提供路径指引，对新时期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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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

定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这与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

要论述相得益彰，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现实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同

中国长期秉持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

策保持高度统一。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阶

段，更需要弥合各国与地区之间的分歧，深合作

互信，以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安全问题，包括

武装冲突、经济衰退、恐怖主义、重大突发国际

公共安全事件、气候变化等。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则是为了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

同挑战而做出的原创性贡献，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法理内涵及对国际法治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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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基本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与发展

的历史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

全面分析、认真总结全球系统性风险增加、国

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背景之下提出的“休戚

与共”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1]（P102）2011年，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

皮书正式首次提出该理念，并系统阐释了其内

涵。其核心内容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

作各国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与开展对外交往的原

则性指导方针。白皮书体现出各国相互依存、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重点强调各国在

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时应当摒弃意识形态偏

见、放弃零和博弈的固有冷战思维，以人类社

会共同利益为价值选择，探寻出一条多文明相

互学习交流的国际合作新路径，实现全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2]2012年与在华外国专家座谈时，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

深层次解释说明，突出强调在国际社会面临新

问题时，构建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能够为各国同

舟共济、携手共渡难关创造制度机制保障。

由此可知，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应当秉承合

作共赢的理念，在重视本国发展的过程中必须

要尊重他国的合理关切，切实保障他国的基本

利益，这才能使得国际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若为了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这种忽视

国际合作的霸权主义发展观与时代是相背离

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现阶段国际关系的精准

分析和对今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合理预测都在不

断丰富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逻辑清晰、内涵

丰富，是对新时期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丰富与

发展，为解决全球性国际难题奠定了重要理论

基础，也为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提供了良好

的行动指南。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了解“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与内涵，2015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

向全世界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

代精神，向世界各国传达出中国对于新时期国

际关系的判断与认识。各国在国际交往中要恪

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构建起平等互利的伙伴

型合作关系，互相尊重各自的民族文化与发展

道路，营造起公平正义、包容互惠的国际发展环

境，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3]这一理论体

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互映衬，互相补

充，丰富了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政

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的有益实践，

结合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为弥合分

歧与加强各国政治互信提供了理论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于2018年3月被正

式写入我国的《宪法》，更标志其成为今后我国

内政外交中所需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也成为

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关内容纳入其中，重申其重要性，表明今后我

国外交的总体布局将着重于建设覆盖全球的伙

伴关系网络，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展现

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2023年国新办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展现

中国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和贡

献。在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激增，各国

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在全

球性问题上都难以独自发挥优势、独善其事。面

对国家利益间的冲突与地区间的紧张关系，我

们更需要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指引，通过各国的协调与努力，为全人类共同的

长远利益协商共建，才能有助于走出当前困境，

实现全类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目标。

经过近几年我国在国际交往实践中的反复

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证明是新时期

各国发展平等互利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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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本内涵的

主要内容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传统争端解决主要是通过战争等

方式进行，这并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20世

纪90年代，全球治理成为受到关注的一种国际

治理模式。根据现有国际法理论，各主权国家

平等独立，在国际社会之中不存在一个超国家

政治实体对主权国家进行管理与干预。但面对

世界多极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又

必须协调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强调运

用国际法规则调整国家之间的矛盾与争端，避

免武装冲突与极端事件的发生。在这种国际关

系模式中，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责任

分担都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为世界各

国所普遍接受，在全球各主要利益攸关者积极

参加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合作解决问题的制度

安排。[4]现代社会全球经济高度融合，技术、人

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国间彼此形

成了一种深化合作的态势，因此通过平等互利的

国际法治、国际规则对国际体系和机制进行规

制则是比较符合各国根本利益的价值选择。[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

这种合作共商、平等互利的基本价值选择，强

调世界各国应当求同存异、弥合分歧，在充分

尊重彼此发展与核心关切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伟大目标。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的内核，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布局

的要求，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

治理观的丰富面向。[6]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共同利益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各国在政治、军

事、经济及文化上的交往和相互渗透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世界各国人民都更加珍

惜和平带来的幸福和安康。如何加强各国之间

的政治互信，从制度上构建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体系，通过增强国际合作来抵御全球化可能带

来的国际性问题的负面效应，成为理论界和实

务界关注的重大课题。

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对何谓国际合作以及

国际合作的分类及其特征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

读，均试图对国际合作问题作出深入解读并设

计出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从而有效应对

包括网络犯罪在内的众多国际性问题以克服单

一国家治理模式失灵的弊端。[7]（P4）共同利益是

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存在形态，它是指国家间具

有的共同性、相互性、共享性和互补性的一种

利益关系，它强调的是国家间利益的一种相互

协调状态。[8]共同利益是促进国际合作的现实

源泉，当国家间共同利益足够重要之时合作便

能够自然发生，同时这种共同利益有且只有通

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9]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具

有互补性，国家间才可能做到互惠互利、公平

合作，通过自身内部的政策调整来实现双赢的

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因为缺乏一个中央权威，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增强，经济全球化

和一体化进程可谓之典例，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客观上维持了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若是其中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平衡体系则有可能被打破，其他相关国家都会

受到牵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保持这种

平衡状态受到各国的重视；这种相互依赖的关

系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国际冲突与难民、跨

境有组织犯罪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萌芽到不断丰

富成熟，一直秉承着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相互

合作的精神实质，以互惠互利的视角寻求现代

文明社会的交流互鉴，将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作为实现国际合作、应对全球化多样性挑战的

新路径，与共同利益具有高度相似的内涵。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相互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思想理念。它指明世界各国只有在相互尊重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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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相互包容的基础上才

能实现和谐共存。基于文化传统、历史传统、地

理环境等各种差异性因素，各主权国家都维持

与本国国情相匹配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制度。

在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下要想达成合作与协

调，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尊重就显得尤

为重要。应让文化交流成为增进各国人民互信

与理解的重要途径，通过国际法律制度予以保

障。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外交政策就是要

彰显我国的文化自信，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展示

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让越来越多的国家

与地区了解中华文明，以此消除各国间的文化

隔阂，彼此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1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更体现了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包容与理

解，期待各种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友好交流。因

此，我们要全方位推进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不

断增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深度交融和共同

发展。提高国家软实力为根本的对外文化工作，

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

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我们还要弘扬中华

优秀文化，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讲好中国故

事，阐释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精神，让新时代中

国形象在世界上树立和闪亮起来。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人类社会是

一个有机整体的信念，呼吁各国在关注本国国

家利益的同时，也要重视共同利益的维护，因

为共同利益的实现更是为了确保各主权国家各

自利益的充分实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本身就事关各国的核心利益，在全球范

围内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消除极端贫困本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也

是维护国际秩序和平安宁的有效手段。[11](P45)因

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全球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社会

发展模式是新时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它强调人类在满足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

须重视自然、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健康且可持续

的发展。[12]（P146）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以后，全

球社会与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时期，科技突破与技术进步为各国繁荣发展奠

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

着极大的环境问题，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利用、

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等环境问题，都让我们深

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地球

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家园，地球面对的严重危机

也是全世界共同的难题，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中

受益。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下有关国际组织和各

类多边协议都开始关注平衡发展的议题，为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言献策。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时代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征，凸显出中国在对外交

往中一贯主张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强

调在国际事务的各个方面强化国际合作以应对

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

问题复杂多样，涉及经济、贸易、气候环境等多

个方面，而任何一个领域都涉及不止一个国家

或地区，因此只有加强国际社会的政治互信、文

化交流、团结合作，全面贯彻落实“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利益价值原则，才

能找到应对顽疾的良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正是在全面分析现阶段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

之后所作的系统性、全面性、逻辑性概括，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以人为本

的人权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对人权思想做了系统

阐释，其核心内容指出人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3]对人权内涵

与外延的分析与判断一定要结合与之相适应的

历史阶段。我们必须将人权置于特定的国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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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进程中来理解。脱离了时代背景与国

情土壤来谈人权则是镜中月、水中花，对人权概

念的理解注定是不切实际的，也不具有生命力。

任何权利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

与经济基础。人权自然也不例外，人权也不能超

出与其匹配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制度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权

保障工作。《宪法》提纲挈领地指出国家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法制层

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

系列人权，内容涉及面广、权利形式丰富多样，

确保了各民族同胞平等享有基本人权，同时在

每个阶段根据国家实际和发展目标，不断丰富

和拓展我国人权的内涵和外延。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关注人权工作，将人民的

利益放在首位，攻坚克难，一切为了人民，从全

面脱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到覆盖，到全体人民的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落实，无一不体现

出我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

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

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人权

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

对国际人权法中体现的人权内涵进行解读与论

述，形成了更为科学、系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权

思想体系。2022年，在中央政治局的第三十七次

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以中国人权发

展道路为专题的重要讲话，重点分析了国际人

权法中包含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以及集体

人权与个人人权的关系问题，指出人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才是人权的最终目标。在国际人权

法对人权内涵的诸多阐释中，生存权与发展权

无疑是最基础的人权内容。党和国家一直以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目标，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来

实现人权的价值目标，这都是我国保障人权实

践活动对国际人权法内容的不断充实，中国以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践行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承

诺。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在

民生保障、稳定就业等各领域做出了巨大努力。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检验人权工作是

否成功的实践标准，我国的人权保障工作不仅

提升了我国的人权全面保障能力，也为世界人

权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人权理论体系中，我们尤其要理清国家

主权与人权的辩证统一关系，警惕落入“伪人

权”理论陷阱。国家主权和人权从来都是相互

统一的有机体，不存在彼此分离割裂的关系。

从近现代的历史来看，当我国受到西方列强入

侵时，国家主权的统一与完整受到损害，我国人

民的个体人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可以说，国家

主权是国内人民权利的集中体现，是集体人权

的表现形式，而主权国家是建立在这种集体人

权基础上的现代国际法主体。[14]如果没有主权

国家，那么也不存在现代国际关系和与之相匹

配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所谓的国际人权也就没

有相应的制度机制予以保护。所以，一方面，人

权的国际保护不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权思

想是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

但也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为各国人权实现方式的

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尽管由于世界各国国情的

不同会导致人权的实现有所差异，但人权基本

原则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尊重和维护。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照耀下，人权的国际保护

最终会走向一致，是全人类福祉的保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国际社会

共同利益价值取向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和迅猛发展，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极化发展的新局面。国际社

会倡导一种更加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发展观。虽然霸权主义与过去相较已趋式微，

但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故而，国

际合作相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和深入。

大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也彰显着国际合作的丰富成果，且在合作内

容上也突破了传统的军事、经济合作的固有模

式，朝着全天候、全方位的合作方向迈进。

不可否认，合作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并非是



第6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法理内涵及对国际法治的创新发展 ·73·

绝对的，冲突和争议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国家

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处于优势地位时，合作才可

能出现；若国家间的矛盾大于其合作的需求时，

合作方也必然改变其既定政策而最终选择分道

扬镳。国家合作的动机是追逐自我利益，这种合

作不是单纯个体绝对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合

作过程中一种共同利益的形成，即所谓的“荣辱

与共”的合作观。而且因为存在国际制度体系的

保障和约束，解决原本国际社会的无秩序性成

为可能，为国家间合作的长期深入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制度基础。这种国际制度指的就是各行

为体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中，为了实现和达到预期

的目标而发展出的一系列规则、条款和决策程

序。在国际关系的初期阶段，霸权国家扮演着引

领者的角色，它在国际公共支出所占比重高，地

位强势，逐渐形成了以霸权国家为主导核心的国

际秩序。但随着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出现，

霸权者的霸权手段与方式更加隐蔽，但这并不

意味着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各项制度将迅速土崩

瓦解。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对

其取而代之的是合作方共同利益的出现，这种

极具生命力和吸引力的重要环节成为了新时期

国际制度赖以生存的决定因素。[1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在

面对竞争与利益分歧时，应当科学、合理应对，

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共

商共议，妥善处理分歧，合理顾及彼此核心利

益与关切，避免矛盾扩大化，应当摒弃狭隘的民

族主义避免在国际事务中纯粹地将自我为中心

和排斥他者，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为追求的

价值目标。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合作共赢

协同发展的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之日起就

一直贯彻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呼

吁各国在追求各自利益时合理顾及他国利益，

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在

“休戚与共”的地球村内，“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倡导对于国际事务聚集各国智慧、全球共

商共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上看，一

方面包括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权；另一方

面包括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权，二者构成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基础要件。[16]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

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

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

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的是一种共同

可持续的发展，而非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最

终实现世界各国的全面发展也是整个人类文明

进展的必然所指。改革开放40年多来，我国经济

建设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得

益于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我们应持续关

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制作用，推动联合国主

导下国际社会全面协同发展，坚守经济发展、社

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支柱相互依存、相互加

强的理念，并采取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政策，

扩大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在国

际经济决策和规则制定方面的参与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
国际法治规则的互动与衔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新时代中

国大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其中所包含的国

际法思想更是有助于建立处理国际关系、解决

国际争端的良善规则体系，其内容丰富、逻辑严

密、彰显着公平与正义，可被看作是今后国际社

会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之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国际法律

规则体系的应有之义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政

府一直秉持着负责任大国的政治担当。特别是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经济、贸易、

科技等领域为世界的贡献比重也在增加。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整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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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相得益彰，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从

“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

国际国内形势，对国际关系与重大国际问题作

出准确判断，强调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呼吁

部分国家放弃意识偏见，以务实的态度应对共

同的风险。从各项数据和实际行动都可以看出，

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保护全球环境、维

持地区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一切努

力都显示出中国心系世界的努力与美好愿景。

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

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不仅揭示了国际社

会发展的趋势，而且道出了许多国家的心声。[17]

举例来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各种“保护主

义”暗潮涌动，尤其是目前国际社会依旧以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用以应对气候危机的

国际法规制机制甚至出现“逆全球化”趋势，一

些国际条约沦为部分国家的“家法”。包括中国

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想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寻求话语权或者拉近与国际话语体系中心的距

离，就必须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发扬“贡献

精神”和展现“大国担当”。在某种意义上，当

今世界并不缺少阻止气候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技

术和经济手段，而真正缺乏的是基于价值共识

的国际合作意愿。[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一种极为科学和合理的

价值选择。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

含“气候正义”，即世界各国作为共同体需要对

全球气候危机承担责任，如果上升到国际法治

层面则可据此形成普遍规则并平等地适用于所

有国家；另一方面该理念蕴含“民主思想”，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共商共建共享”的

提倡，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壁垒，为

全球气候治理嵌入了多元的主体、制度、文化等

多种可能，推动着全球气候治理工作朝向民主

化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

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全球气

候治理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发展的关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越民族、

国家，超越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先进

理念，这与国际法体系规则具有诸多相似。现

代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能够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确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

与国际义务，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世界发展与维

护国际和平安宁。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价值内涵与现代国际法基本精神具有

高度契合性，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总结现阶段国际关系与全球发展

重要议题的基础上做出的精准论断，为国际法

律规则体系的完善和与时俱进做出了贡献。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法律

规则体系转型的实践探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国际法规

则体系具有内涵和本质上的一致性，前者是后

者的补充和完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法规

则构建的新理念。一国关于国际秩序、国际体

系的主张、方案和贡献，要在国际社会被广为接

纳，需要与国际话语进行合理衔接。“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从提出、发展到被世界各国所接

受也需要经历这个过程。[19]从国际法产生的路

径分析，国际法律规则体系包含国际习惯法、国

际条约、国际法基本原则等多种形式，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的国际法属性来看，

应将其纳入国际习惯法范畴。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之所以具有国际法属性，理由在于：一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法原则的补充

和再发展。比如，其中蕴含的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文明共存、可持续发展等多层次

意涵可视为对传统国际法原则的补充，也可以视

为对“国际团结”国际法原则的具体解释。当前

国际法原则体系的解释对文明多样性回应不足，

忽视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或可对此进行补强，并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促进国际法治的民主发展、确立各主权国家遵

循国际法治共同义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另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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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密切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目的而后者是前

者实现的手段。具言之，国际法依赖于大量国

际法规则和国际法原则对其予以充实，这些规

则和原则都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手段，最终目的是实现此理念内涵中的价值。

比如，持久和平是国际法永恒的主题和国际社

会 最高的追求；维护国际社会安全 也是国际

法的重要任务；共同繁荣需要国际经济法的规

制，是国际法最根本的目标；相互包容和清洁美

丽其实就是和平共处等。[21]

国际习惯法与各国国内法相比在国际纠纷

解决之维更具话语权和规范性，是国际社会各

成员在长期交往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稳定、成

熟的规则体系。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实践中长期

反复的行为方式被其他国家所承认和接受，与

该种行为方式相关联的规则体系就逐渐演变成

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这也是国际

习惯法作为国际法规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发

展路径。一国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法方面

的积极贡献，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22]“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提出到被国际社会所理

解和认可还不到10年时间，各国就该理念所内

涵的普遍实践仍在进行中，故“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难以在短时间之内从一种国际方案、

指导思想转变为国际法律规则。我们需要遵循

国际法形成的一般规律和程序，通过国家实践

不断丰富与发展该理念的法律属性。

就现状而言，我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更多体

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受历史原因的影响，西方

大国凭借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奠定了在各个领域制

定规则的主动权，通过硬实力不断增强自身的

软实力，影响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结构体

系。[23]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才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心

舞台。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

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国际社会仍然没有掌握主导

性的话语权。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法律思维

和法律运用能力在对外交往中还不够强，出现

了能力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某些西方国家为

了打压我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甚至不惜运用

各种手段来破坏中国形象，这都为我国在国际

社会建立话语权体系制造障碍。

为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国际法规则体系

的研究，进一步发挥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与国际

争端解决中的作用，让国际法律规则成为各国

交往互动的基本准则。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建

设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向前发

展，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营造一个和平

安宁的国际政治环境，我国相关部门的领导干

部和法律专业人士需要不断学习掌握国际法律

规则，能够在工作中熟练使用，防范法律风险、

妥善解决争议，维护我国核心利益。[24]

四、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价值目标

的先进性，能够引领国际法治变革，[25]为国际

社会贡献了科学合理的国际法治观，其蕴含的

人类共同价值更是引领国际治理和国际法发展

的价值观。这一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过程中不

断总结、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国际

政治、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背景下，为有

效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国际

政治、经济新格局而提出的伟大理论成果。如

何将政治理念转变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

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作用的关键

所在，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国际法规则产生、发

展的一般规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向

国际法规则转型提供路径指引。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400年黄金发展的工业

化时代后，所面临的全球性公共问题也日益突

出。尤其在区域矛盾与意识形态对立逐渐扩大

的背景下，贸易壁垒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种族歧视与民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国家间

的战争等成为全球发展中的严重挑战，这也对

全 球一体化的经济贸易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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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如何协调各国的内在矛盾、实现各方利益诉

求的平衡成为解决争议的核心所在。国际规则

与法律秩序的作用愈发受到关注。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如何实现国际法制体系

的完善与创新是全球法治的重要机制保障，也

是中国实现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对外输出的重

要渠道。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

在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情

况下尊重各国的发展利益，真正实现共同利益

视角下世界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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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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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 systemic risk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the curr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summarized as a new type of partnership in which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both challenging and highly integrate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has emerged under th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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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of accelerated globalization. The core contents include national sovereignty,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pea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logical, 
rich in connotation,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fully manifes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flects the 
value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kes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addressing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human society, and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norms of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mportant way to play its role is to transform 
from ideas to legal rules, to study in depth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inally to provide path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to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new era. It is of milestone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and win-win situ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legal connotation;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Research on the Legal Liability in Local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TIAN Hongch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 achievement of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brought forth inherent fragility and instability due to their business nature, 
making them key factors inf luencing regional financial risks. As financial reform,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ess,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financial risks continuously evolve, garnering 
increased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local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nd maintain stability, it 
is crucial to clarify and regulat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riggering 
local financial risks. However, with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law, establishing a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for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local finance operations becomes essential. 
This aligns with the goals of the 2023 reformation of the state financial regulatory bureau system, which 
include clarifying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strengthening local financial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promoting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of local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stressing the need to balance legislativ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optimize legal 
liability through improved legislative technology and regulatory content.

Keywords: local financial risk; legal responsibility; financial regulatory; integ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risk treatment

任的思考[J]．区域金融研究，2018(2)：54-59．
[17]乔海滨．金融风险处置中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和金
融机构作用的思考[J]．北方金融，2021(7)：85-86．
[18]李志豪．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19．
[19]杨登峰，李晴．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与过罚相当原
则的关系之辨[J]．交大法学，2017(4)：9-21．

[20]黄瑞欣．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监管的
创新[J]．广东经济，2022，311(6)：66-69．
[21]马灿坤，洪正，韩雨萌．地方金融发展、监管与风
险处置——基于地方性政策文件的研究[J]．财经理
论与实践，2021，42(1)：10-17．

【责任编辑    许鲁光】

（上接第67页）


